
新北市 115年小學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 

第一條 宗旨 

推廣新北市小學體育活動，促進學生身心健康並提高運動技術水準。 

第二條 主辦機關：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第三條 承辦單位：文德國小。 

第四條 協辦單位：溪洲國小、重慶國小、板橋國小、江翠國小、後埔國小、埔墘國小、新埔國小、

莒光國小、海山國小、秀山國小、大同國小、秀朗國小、永平國小、二重國小、

明志國小、信義國小、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北市國民小學

體育促進會、新北市體育總會、新北市體育總會排球委員會、新北市體育總會桌

球委員會、新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新北市體育總會籃球委員會、新北市體

育總會跆拳道委員會、新北市體育總會游泳委員會、新北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

會。 

第五條 參加單位 

 本市各公、私立小學，以「學校」為單位組隊參加，參賽隊數依各種類技術手冊規定為主。 

第六條 參賽資格 

一、 年齡規定：限 102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學生。各種類各組參賽年級與

年齡，依各種類技術手冊規定辦理。 

二、 學籍規定：參賽選手應備妥附選手相片之在學證明（需蓋關防），以備查驗，無者以棄

權論。 

三、 家長認定：各參賽單位註冊之參賽運動員，均需獲家長同意並經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

者，相關證明文件留存學校備查。 

 



第七條 競賽種類、抽籤日期、技術會議、競賽日期、競賽地點： 

備註：倘若有調整，將另函公告，並於新北市政府體育局及新北市體育網絡資訊中心公告。 

序 種類 抽籤日期 技術會議 競賽日期 競賽地點 

1 桌球 

1月 22日(星期四) 

13：3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1月 22日(星期四) 

13：3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3月 3-5日 

(星期二至四) 

新北市板橋體育館 

(板橋區中正路 8號） 

協辦：莒光國小 

2 羽球 

1月 22日(星期四) 

10：0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1月 22日(星期四) 

10：0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3月 3-5日 

(星期二至四) 

新北市秀山國小活動中心 

(中和區立人街 2號) 

協辦：秀山國小 

3 跆拳道 

1月 22日(星期四) 

15：0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品勢：3月 5日(星期四) 

對打：3月 6日(星期五) 

08：00 

板樹體育館 

3月 5-6日 

(星期四至五) 

板樹體育館 

(板橋區溪城路 90號） 

協辦：大同國小 

4 籃球 

1月 22日(星期四) 

11：0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1月 22日(星期四) 

11：0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3月 8-13日 

(星期日至五) 

新北市板橋體育館 

(板橋區中正路 8號）、 

板橋國民運動中心 

(板橋區智樂路 6號) 

新北市江翠國小活動中心 

(板橋區文化路 2段 413號) 

協辦：江翠國小 

5 排球 

1月 22日(星期四) 

09：0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1月 22日(星期四) 

09：00 

板橋體育場簡報室 

3月 14-16日 

(星期六至一) 

新北市板橋國中體育館 

(板橋區中正路 437號) 

新北市重慶國小體育館 

(板橋區廣和街 31號)、 

協辦：重慶國小 

6 游泳  

3月 21日(星期六) 

07：50 

訓練館會議室 

3月 21-22日 

(星期六至日) 

新北市基層選手游泳訓練館 

(永和區得和路 202號) 

協辦：秀朗國小 

7 田徑  

3月 18日(星期三) 

14：00 

板橋體育場視聽教室 

3月 24-26日 

(星期二至四) 

新北市板橋體育場 

(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號) 

協辦：文德國小 



第八條 獎勵： 

一、 運動員： 

(一) 各競賽種類各組競賽項目前 3名之運動員，頒給金、銀、銅牌及獎狀；4-8名之運動

員發給獎狀。 

(二) 錄取名次仍應依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辦理。 

(三) 田徑與游泳之接力項目頒獎名單以出賽之運動員為主。 

二、 單位團體錦標： 

(一) 各競賽種類（科目）各組團體錦標錄取前 6名單位頒發獎盃，團體種類之籃球、排

球、桌球、羽球，各組團體賽參賽隊數超過 16隊（含）以上時，錄取至第 8名。唯錄

取名次仍應依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辦理。 

(二) 錦標積分計算方式： 

1. 籃球、排球、桌球、羽球競賽種類以各組團體賽項目獲得之團體成績為團體錦標。 

2. 田徑、游泳、跆拳道以各組各項目決賽成績 1-8名，依 9.7.6.5.4.3.2.1累計積分總

和為團體錦標。 

3. 上列各項錄取名次與所得之積分，仍應依第八條第三項之規定辦理。 

(三) 各種類各組團體錦標積分相同時，以獲該組獲獎項目第一名較多者優先，依此類推至

第 8名止；如積分仍相同時，則其團體錦標名次並列。 

三、 各競賽種類（項目）依註冊隊（人）數，以體重分級之競賽種類項目，則以過磅後實際

參賽人數為準。按下列方式錄取優勝名次與積分： 

(一) 二隊（人）（含）以下（不比賽）。 

(二) 三隊（人）錄取 1名（依 2累計總積分）。 

(三) 四隊（人）錄取 2名（依 3.1累計總積分）。 

(四) 五隊（人）錄取 3名（依 4.2.1累計總積分）。 

(五) 六隊（人）錄取 4名（依 5.3.2.1累計總積分）。 

(六) 七隊（人）錄取 5名（依 6.4.3.2.1累計總積分）。 

(七) 八隊（人）錄取 6名（依 7.5.4.3.2.1累計總積分）。 

(八) 九隊（人）錄取 7名（依 8.6.5.4.3.2.1累計總積分）。 

(九) 十隊（人）以上錄取 8名（依 9.7.6.5.4.3.2.1累計總積分）。 

第九條 競賽秩序： 

一、 各競賽種類秩序，由裁判長主持公開抽籤或由賽務組按各種類規則規定編排之。  

二、 凡因隊伍及個人跨種類或兼項造成賽程種類、項目之時間衝突，均依規程與規則辦理，

不得請求變更或調整。 

第十條 註冊、抽籤、單位報到： 

一、 註冊： 

(一) 參賽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以網路線上註冊作業方式辦理，逾期概不受理報名。 

(二) 網路註冊： 

1. 各種類註冊期間：114年 12月 29日（星期一）至 115年 1月 13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止。 

2. 網路註冊網址：https://ntpc-sports.com/點選【新北市 115年小學運動會】。 

3. 凡註冊參賽各學校，其註冊資料於註冊截止日後，不得以任何理由再行更改。 

請學校承辦人務必與教練審慎把關，避免影響學生權益。 

二、 抽籤：依競賽規程總則第七條辦理，不另發通知，請務必派人參加；由各單位派代表一

人參加抽籤，否則由競賽組代抽，各單位不得異議。 

三、 單位報到：各單位參賽選手應於各競賽種類指定時間、地點，向大會辦理報到、提出賽

名單與參與檢錄等手續。 

第十一條 比賽爭議之判定： 

一、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 

二、 規則無明文規定者，由該競賽種類之審判（仲裁）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第十二條 申訴： 

一、 有關競賽爭議申訴案件，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成績公佈後 30分鐘內向

各該競賽種類之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附表一）。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 

二、 有關參賽運動員資格不符或冒名參賽之申訴，得先以口頭向裁判長提出申訴，並於比賽

前，向裁判長提出書面申訴（附表二），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不予受理。 

三、 任何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元。 

四、 競賽爭議申訴案件，由各該競賽種類之審判（仲裁）委員會裁定；選手資格爭議申訴案

件，由賽務組裁定。如經裁定其申訴理由不成立時，沒收其保證金。 

第十三條 罰則： 

一、 參賽選手如有資格不符、冒名頂替等而出場比賽者經查證屬實者，取消比賽資格及已得

或應得之名次及分數，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獎狀。已判決之晉級資格或成績，不予遞

補。 

二、 球類及團體比賽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取消該隊之參賽資

格。但判決以前已賽之場次，不予重賽。 

三、 選手在大會期間如違背運動精神，有不當之行為、不守秩序、不顧公德、無故棄權、侮

辱其他運動員或職員或不服裁判者，除審判（仲裁）委員會加以相當懲處之權外，並通

知其所屬單位懲處之，其情節嚴重者得暫停其參加本市小學運動會。 

四、 各單位運動員或運動團隊於進行比賽時，有故意失敗或無誠意參加競賽之表現者，應由

裁判當場予以警告。如仍有此種表現者得由裁判立即停止其比賽，該運動員或運動團隊

之該項該場比賽作棄權論，其情節嚴重者得暫停其參加後續比賽或市內其他運動賽會。 

五、 所有參賽運動員與運動團隊，不得自行協商亦不得無故棄賽操控比賽結果，未依規定出

賽運動員與運動團隊沒收其參賽資格。判決以前已賽之場次，不予重賽。已判決之晉級

資格或成績，不予遞補。 

第十四條 本競賽規程總則及各種類技術手冊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體育局修正後公布。



（附表一） 

新北市 115年小學運動會競賽事項申訴表 

申訴事由  

時間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證人  

單位領隊/教練  簽章  

裁判長意見  

審判(仲裁)委員會判決  

審判（仲裁）委員會召集人簽章：                             日   期： 

附註： 

1.未按競賽規程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章權，可按本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 



（附表二） 

新北市 115年小學運動會運動員資格申訴表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種類  

項目  

申訴事項  

證件/證人  

申訴單位領隊/教練  簽章  

賽務組判決  

賽務組組長簽章：                                          日   期： 

 

附註： 

1.未按競賽規程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領隊簽章權，可按本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章或教練簽章辦理。 

 

 

 

 



新北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桌球技術手冊 

一、競賽日期：115年 3月 3至 3月 5日（星期二至四） 

二、競賽場地：板橋體育館（板橋區中正路 8號） 

三、競賽組別： 

(一) 國小男生甲組（限 102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男同學。） 

(二) 國小女生甲組（限 102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女同學。） 

(三) 國小男生乙組（限 103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男同學。） 

(四) 國小女生乙組（限 103年 9月 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女同學。） 

四、競賽項目：團體賽 

五、註冊規定：各校各組以 1隊為限；每隊至多 8人，不得跨隊參賽，亦不得男女混合組隊。  

六、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桌球規則。 

七、比賽制度： 

(一) 視註冊隊數多寡於抽籤會議時公佈。 

(二) 種子依據「新北市 114學年度中小學桌球對抗賽」成績排定，種子不足或無種子時，以抽籤

決定賽程籤位。 

八、比賽方式： 

(一) 團體賽採 6人 5分制（單、單、雙、單、單）：每位運動員僅得選擇一點出賽，中間不得輪

空，否則自輪空點後均以零分計算。各點採 5局 3勝制。 

(二) 比賽選手須為該隊註冊選手，否則自該點之後均以零分計算。 

(三) 團體賽如採用循環賽制時，積分算法如下 

1. 每一場勝隊得 2分，負隊得 1分，棄權零分且以後不得出賽。 

2. 二隊積分相等，則以二隊對戰場勝隊為勝。 

3. 三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場競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1) （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 

(2) （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 

(3) （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 

(4) 由裁判長抽籤決定。 

九、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認證的（白色 40+mm）比賽用球。 

十、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辦理。 

十一、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辦理。 

十二、罰則：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辦理。 

十三、抽籤暨技術會議：115年 1 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假板橋體育場簡報室舉行（不另

行通知）。 

  



新北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羽球技術手冊 

一、競賽日期：115 年 3月 3日至 3月 5日（星期二至四） 

二、競賽場地：新北市秀山國小活動中心（中和區立人街 2號） 

三、競賽組別與項目：  

(一) 國小男生組：雙打賽、團體賽 

(二) 國小女生組：雙打賽、團體賽 

四、註冊人數規定：各校各組各項目限各註冊 1隊，每校至多註冊 12人，每位選手團體賽與雙打賽

僅得擇一報名，亦不得男女混合組隊。 

五、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之最新羽球規則。 

六、比賽賽制： 

(一) 視註冊隊數多寡於抽籤會議時公佈。 

(二) 種子依據「新北市 114學年度中小學羽球對抗賽」成績排定，種子不足或無種子時，以抽籤

決定賽程籤位。 

七、比賽方式： 

(一) 雙打賽採 3局 2勝制，每局 21分落地得分制。 

(二) 團體賽採 3單 2雙制，按單-單-雙-雙-單之順序進行競賽，每位運動員僅得選擇一點出賽，

中間不得輪空，否則自輪空點後均以零分計算。 

(三) 團體賽採 5點 3勝制。每點採 3局 2勝制，每局 21分落地得分制。 

(四) 競賽制度如採用循環賽制時，積分算法如下 

1. 每一場勝隊得 2分，負隊得 1分，棄權零分且以後不得出賽。 

2. 二隊積分相等則以二隊對戰場勝隊為勝。 

3. 三隊以上積分相等，以該相關隊場競賽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1) （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為勝。 

(2) （勝局和）÷（負局和）之商，大者為勝。 

(3) （勝分和）÷（負分和）之商，大者為勝。 

(4) 由裁判長抽籤決定。 

八、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認證的比賽用球。 

九、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辦理。 

十、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辦理。 

十一、 罰則：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辦理。 

十二、 抽籤暨技術會議：115年 1 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假板橋體育場簡報室舉行（不另行

通知）。 

  



新北市115年小學運動會跆拳道技術手冊 

一、競賽日期：115年 3月 5日至 3月 6日（星期四至五） 

二、競賽場地：板樹體育館（板橋區溪城路 90號） 

三、競賽組別： 

(一) 國小男生組 

(二) 國小女生組 

四、競賽科目： 

(一) 品勢： 

組別 資格 參賽年級 指定品勢 

甲組 二級以上(含) (4、5、6年級) 太極 5、6、7、8章 

乙組 二級以上(含) (1、2、3年級) 太極 5、6、7、8章 

(二) 對打： 

男生組 女生組 

量  級 體  重 量  級 體  重 

25公斤級 23-25公斤 25公斤級 23-25公斤 

27公斤級 25-27公斤 27公斤級 25-27公斤 

29公斤級 27-29公斤 29公斤級 27-29公斤 

31公斤級 29-31公斤 31公斤級 29-31公斤 

34公斤級 31-34公斤 34公斤級 31-34公斤 

37公斤級 34-37公斤 37公斤級 34-37公斤 

40公斤級 37-40公斤 40公斤級 37-40公斤 

44公斤級 40-44公斤 43公斤級 40-43公斤 

48公斤級 44-48公斤 46公斤級 43-46公斤 

53公斤級 48-53公斤 50公斤級 46-50公斤 

58公斤級 53-58公斤 54公斤級 50-54公斤 

68公斤級 58-68公斤 64公斤級 54-64公斤 

五、註冊規定： 

(一) 品勢：二級以上（含）選手始得註冊，個人男、女生組各校各組至多 3人。 

(二) 對打：僅 114年 12月 31日（含）前完成升段之黑帶選手始得註冊，各校各組各量級至多 2人。 

六、比賽規則： 

(一) 品勢： 

1. 採用世界跆拳道聯盟最新品勢競賽規則（篩選制）實施。 

2. 參加比賽之運動員必須穿著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認可的品勢道服。 

(二) 對打： 

1. 採用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最新對打競賽規則（傳統護具面罩式頭盔）。 



2. 運動員一律穿著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認可之道服，以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認可之護具，不得穿

著其他護具參賽（頭盔必須為一體成型面罩式頭盔，護腳背需為白色，牙套規定白色或透明）。 

七、 比賽制度： 

(一) 品勢：（報名超過 16名，將進行預賽、複賽、決賽） 

1. 預賽時於指定品勢中抽選其中 2項品勢進行比賽，取成績前十六名進行複賽。 

2. 複賽時於指定品勢中扣除預賽的 2項品勢取剩餘的 2項品勢進行比賽，取成績前八名進行決

賽。 

3. 決賽時於指定品勢中重新抽選其中 2項品勢進行比賽。 

4. 平分狀態下以世界跆拳道聯盟所訂之優先順序（1、表現性分數較高者為優勝者；2、表現性分

數相同時以總加總分數較高者為優勝）如前二項分數均相等時由裁判長指定一品勢進行加賽。 

(二) 對打： 

1. 採「單淘汰制」進行比賽。 

2. 附加名次賽，各組各量級第三名、第五名及第七名名次併列。 

八、對打比賽方式：  

(一) 比賽時間：採回合制3戰2勝，時間為3回合，每回合兩分鐘，回合中間休息一分鐘。該回合中，

雙方分數差距12分，即終止該回合比賽。比賽中如遇電子計分設備故障，則由故障前之進行時

間繼續計時。 

(二) 過磅：115年3月5日（星期四）下午3時30分至4時00分試磅，下午4時00分至6時00分正式過

磅，請攜帶114年12月31日（含）前升段之段、級證(正本）與切結書；在大會規定的過磅時

間內如體重不合格准予再次過磅，逾時以自動棄權論之。 

(三) 為維護競賽秩序，嚴禁運動員靜坐場內抗議申訴，違者除大會不接受申訴外，並取消該運動

員2年內參加市內各項比賽資格。 

(四) 參賽運動員應於賽前1小時到達競賽場地，如經唱名3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五) 入選至前4名運動員於比賽中，如未完賽便停止比賽時，以自動棄權論，並取消個人所得成績

（如係被擊倒或受傷無法繼續比賽，經大會醫師或裁判證明者除外）。 

(六) 第5、7名之名次賽，採1回合（2分鐘）之賽制，如時間終了仍無結果，則由主審及所有副審

依據規則判定勝負。 

九、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辦理。 

十、註冊：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條辦理。  

十一、 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辦理。 

十二、 罰則：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辦理。 

十三、 抽籤暨技術會議： 

(一) 抽籤：115年 1月 22日（星期四）下午 3時假板橋體育場簡報室舉行（不另行通知)。 

(二) 品勢技術會議：115年 3 月 5日（星期四）上午 8時假板樹體育館舉行（不另行通知）。 

(三) 對打技術會議：115年 3 月 6日（星期五）上午 8時假板樹體育館舉行（不另行通知）。 



切     結     書 

本人自願參加由新北市政府體育局主辨之「新北市 115年小學運動會」，

並已自行經公私立綜合醫院檢查認定可以參加劇烈運動競賽，且所附報名資

料、證件等完全屬實、正確，如在參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除遵照新北

市小學運動會有關規定給予的運動傷害保險之權益外，其餘一切責任本人願

意自行負擔，並放棄向新北市政府體育局或承辦單位及其他人員追究責任。 

 

 

學   校   名  稱：                           

   參 加 選 手 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所 屬 教 練 簽名:                              

   註: 每一位選手均須填寫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切結書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新北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籃球技術手冊 

一、競賽日期：115年 3月 8日至 3月 13日（星期日至五） 

二、競賽場地：新北市板橋體育館（板橋區中正路 8號）、 

              新北市板橋運動中心（板橋區智樂路 6號）、 

              新北市江翠國小活動中心（板橋區文化路 2段 413號） 

三、競賽組別： 

(一) 260組（籃圈高度: 2.60公尺）： 

1. 國小男生甲組 

2. 國小男生乙組 

3. 國小女生組 

(二) 305組（籃圈高度: 3.05 公尺）： 

1. 國小男生甲組 

2. 國小男生乙組 

3. 國小女生組 

四、註冊規定： 

(一) 以學校為單位，男、女生各限報 1隊，分校得另行組隊，男生可擇甲、乙組其中一組，不得

重覆報名。 

(二) 新北市籃球體育重點學校限報名男生甲組。 

(三) 非新北市籃球體育重點學校欲報名全國賽與爭取籃球體育重點學校之單位，限報名男生甲

組，並告知賽務組。 

(四) 每隊選手至多 18人，不得男女混合組隊。 

(五) 12班（含）以下學校男生隊得採男女生混合組隊，惟該校比賽時，至多 2名女球員同時上

場，女生隊不得男女混隊；已報名女生隊之學校，女生不得報名男生隊。 

(六) 6 班（含）以下學校得採至多 2所學校之聯合組隊，以 2所「學校校名」為聯隊名稱（例：

大鵬中角聯隊），且 1校為主責學校，辦理競賽相關事宜（如組隊與報名、賽事管理、獎懲

等），不得男女混合組隊，報名表應詳註隊職員之學校。 

(七) 具有就讀本市學校學籍之國小（包括外國僑民學校）及實驗教育學校（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相關規定經其主管機關許可者）在學學生。（須於教育部公告之 114學年度開學

日（114年 9月 1日）前入學，前一學年度未曾報名參賽者不在此限。） 

(八) 每隊職員必須含領隊、教練、隨隊教師各 1人，另助理教練、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非

必須）。 

1. 各職員資格如下： 

(1) 領隊資格：由學校董事會人員、校長或一級行政主管擔任之，為球隊代表人。 

(2) 教練及助理教練資格： 

A. 應取得下列資格之一： 



(a) 取得中華民國籃球協會各級教練證照資格且在有效期限內或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

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 9-1條，取得特定體育團體、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或

其他各級體育團體發給之各級教練證。 

(b) 持有教育部或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核發之該運動種類專任運動教練證書(新、舊制) 。 

(c)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所核發之教師資格證書。 

B. 不得同時兼任 2校隊職員。 

(3) 隨隊教師資格：須由該學校編制內教師（含佔正式缺之代理教師）擔任之，負責球隊管

理。 

(4) 運動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資格：應具有運動防護員證書或物理治療師證書，負責球員運動

傷害防護事宜。 

2. 聯隊的教練與行政管理職務人員，不得兼任非該聯隊以外的學校隊職員。 

3. 綜上，請詳閱各職員資格，如有提報皆須繳交有效期限內合格證照，經審查後，倘有資格不

符，將不受理報名。 

五、比賽制度：  

(一) 預賽：採分組循環；決賽：單淘汰附加名次賽。 

(二) 循環賽名次判定：依下列順序判定循環分組名次。 

1. 勝場數。 

2. 勝一場得 3分，和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含沒收比賽）得 0分，以積分多寡決

定名次。 

3. 如兩隊積分相等時，由該兩隊相互比賽之勝隊晉級。 

4. 若兩隊或以上積分相等，以同積分隊間比賽之『得失分差』，判定名次。 

5. 若同積分隊『得失分差』相同，以同積分隊所有比賽的『得分數』，判定名次。 

6. 若再相同，則以同組內所有比賽的『得失分差』，判定名次。 

7. 若同組『得失分差』相同，以同組內所有比賽的『得分數』，判定名次。 

8. 若這些準則還無法判定，應以抽籤決定。 

(三) 自動棄權：任何球隊無論任何理由自動棄權，則與該隊對賽之所有比賽皆不計成績，並取消

該隊所有未賽完之賽程，並依籌委會規定予以懲處。 

(四) 沒收比賽：於比賽中經裁判處予沒收比賽，該場已賽完之局（分）數應予保留，並給予對隊

應獲勝之局（分）數，該受罰球隊往後未賽完之場次仍可繼續出賽。 

(五) 種子依據「新北市 114學年度小學籃球對抗賽」甲組成績排定，種子不足或無種子時，以抽

籤決定賽程籤位。 

六、比賽規則： 

採用以最新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國民小學籃球聯賽競賽規程為主，及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國民小學

籃球聯賽競賽規則及比賽附則為輔。 

七、比賽用球：CONTI B1000-5-YTG 5號球。 

八、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辦理。 

九、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辦理。 



十、罰則：採用以最新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國民小學籃球聯賽競賽規程為主，及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國

民小學籃球聯賽競賽規則及比賽附則為輔。 

十一、 抽籤暨技術會議：115 年 1 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11時假板橋體育場簡報室舉行（不另行

通知）。 

十二、 備註：「新北市小學運動會籃球競賽」為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國民小學籃球聯賽之預賽，選手

選拔依最新運動部全民運動署國民小學籃球聯賽競賽規程辦理。晉級全國決賽之隊數依「新

北市小學運動會籃球競賽」之男、女生組參賽隊伍數（得甲乙組併計，260、305組分開計

算，不含其他組別，且同校不重複計算）核算，如有同時報名 260組及 305組則取消其資格

且 2組均不納入參賽隊伍數計算，名額如下： 

參賽隊數 晉級全國決賽名額 

9以下 2 

10-19 3 

20-29 4 

30-39 5 

40-49 6 

50以上 7 

※預賽晉級學校得依照「新北市小學運動會籃球競賽」參賽組別，報名國民小學籃球聯賽。 

  



新北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排球技術手冊 

一、競賽日期：115年 3月 14日至 3月 16日（星期六至一） 

二、競賽場地：新北市板橋國中體育館（板橋區中正路 437號）、 

          新北市重慶國小體育館（板橋區五權里 1鄰廣和街 31號） 

三、競賽組別： 

(一) 國小男生甲組（限102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男同學。） 

(二) 國小女生甲組（限102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女同學。） 

(三) 國小男生乙組（限103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男同學。） 

(四) 國小女生乙組（限103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之該校在籍之女同學。） 

四、註冊人數規定：各校各組以1隊為限，每隊至多18人，不得跨隊參賽，亦不得男女混合組隊，如

註冊人數超過12人，請於首場出賽前30分鐘確認最後12人名單，如未依時提出之學校，則由大會

刪除秩序冊排序第13人起後面名單，不得有議。 

五、比賽規則： 

(一) 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排球規則。 

(二) 不得使用自由球員，並禁止跳躍發球。 

六、比賽制度：視註冊隊數多寡於抽籤會議時公佈。 

七、循環賽規則： 

(一) 名次判定：依下列順序判定最後名次。 

1. 勝場數。 

2. 勝一場得 2分，負一場得 1分，棄權得 0分，以積分多寡決定名次。 

3. 二隊積分相同，則以兩隊對戰勝者為勝。 

4. 三隊以上積分相同，則以該循環之結果依下列順序判定。 

(1) 勝負局數商率。 

(2) 勝負分數商率。 

(3) 如上項商數仍相等時，則由大會抽籤決定之。 

(二) 自動棄權：任何球隊無論任何理由自動棄權，則與該隊對賽之所有比賽皆不計成績，並取消該

隊所有未賽完之賽程，並依籌委會規定予以懲處。 

(三) 沒收比賽：於比賽中經裁判處予沒收比賽，該場已賽完之局（分）數應予保留，並給予對隊應

獲勝之局（分）數，該受罰球隊往後未賽完之場次仍可繼續出賽。 

八、比賽方式：均採3局2勝制，決勝局採15分制。 

九、比賽用球：大會指定用球（Conti），國小五年級組使用3號橡膠球，國小六年級組使用4號橡膠球。 

十、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辦理。 

十一、 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辦理。 

十二、 罰則：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辦理。 

十三、 抽籤暨技術會議：115年 1 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9時假板橋體育場簡報室舉行（不另行通

知）。 



 新北市 115年小學運動會游泳技術手冊 

一、競賽日期：115 年 3月 21日至 3月 22日（星期六至日） 

二、競賽場地：新北市基層選手游泳訓練館【秀朗國小】（永和區得和路 202號） 

三、競賽組別項目： 

(一) 國小男生組： 

自由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仰  式：50公尺、100公尺 

蛙  式：50公尺、100公尺 

蝶  式：50公尺、100公尺 

混合式：200公尺 

接  力：4×50公尺自由式接力、4×50公尺混合式接力 

(二) 國小女生組： 

自由式：5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 

仰  式：50公尺、100公尺 

蛙  式：50公尺、100公尺 

蝶  式：50公尺、100公尺 

混合式：200公尺 

接  力：4×50公尺自由式接力、4×50公尺混合式接力 

(三) 男女混合接力： 

      1.2男 2女 4*50公尺自由式接力 

      2.2男 2女 4*50公尺混合式接力。 

      3.男女混合接力，限定男女各 2人參加，接力棒次男女順序不予限制。 

      4.本項目亦不得跨校組隊參賽。 

      5.男、女組合接力以男、女選手平分該項目積分。 

四、註冊人數規定：  

(一) 每校限註冊 1隊，不得跨校組隊參賽。 

(二) 各校各組各項目至多註冊 5人，各運動員至多註冊 2項（不含接力項目）；接力項目，每項目

以 1隊為限。 

五、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游泳協會審定之最新游泳規則。 

六、比賽制度：所有賽程，均採計時決賽。 

七、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辦理。 

八、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辦理。 

九、罰則：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辦理。 

十、技術會議：115 年 3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7時 50分假新北市基層選手游泳訓練館會議室舉

行（大會不另行通知）。 



新北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田徑技術手冊 

一、競賽日期：115 年 3月 24日至 3月 26日（星期二至四） 

二、競賽場地：新北市板橋體育場（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號） 

三、競賽組別項目：競賽分組學校（如附件一） 

(一) 國小男生、女生甲組： 

1. 田賽：跳高、跳遠、推鉛球（2.721公斤）、壘球（黃色）擲遠（0.170公斤）。 

2. 徑賽：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全能運動（100公尺、跳高、推鉛球）、 

3000公尺競走、4×100公尺接力、4×200公尺接力、12x100公尺接力。 

(二) 國小男生、女生乙組： 

1. 田賽：跳高、跳遠、推鉛球（2.721公斤）、壘球（黃色）擲遠（0.170公斤）。 

2. 徑賽：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全能運動（100公尺、跳高、推鉛球）、 

3000公尺競走、4×100公尺接力、4×200公尺接力、12x100公尺接力。 

(三) 國小男生、女生丙組： 

1. 田賽：跳高、跳遠、推鉛球（2.721公斤）、壘球（黃色）擲遠（0.170公斤）。 

2. 徑賽：60公尺、100公尺、200公尺、全能運動（100公尺、跳高、推鉛球）、 

3000公尺競走、4×100公尺接力、4×200公尺接力、8x100公尺接力。 

四、註冊人數規定： 

(一) 各校參賽每項目至多註冊 2人，接力項目以 1隊為限。每校限註冊男、女生各一隊。 

(二) 各運動員至多註冊 2項（接力項目不在此限）。 

(三) 全能運動每校限註冊 2人，選手不得註冊其他單項比賽（不含接力項目）。 

五、比賽規則： 

(一) 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田徑規則。 

(二) 大隊接力規則（如附件二）。 

六、 競賽秩序：徑賽跑道按錄取名次及擇優成績分配，直道為 5、6、4、7、8、3、9、2、1、10跑

道；彎道為 6、7、8、5、4、9、3、2、1跑道。 

七、 獎勵：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八條辦理。 

八、 申訴：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二條辦理。 

九、 罰則：依競賽規程總則第十三條辦理。 

十、 技術會議：115 年 3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2時假板橋體育場視聽教室舉行（不另行通知）。 

十一、 備註：選手選拔依「新北市參加 115 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計畫」(如附件三）

辦理。 



(附件一) 

競賽分組學校 
   (依新北市教育局 114.10.31「學校資料」全校小學生人數) 

一、國小甲組：（順位排序 1-60） 

秀朗 莒光 光華 中和 忠義 海山 集美 鷺江 榮富 廣福 碧華 

土城 後埔 文德 民安 北新 丹鳳 新埔 安坑 永平 安和 板橋 

成功 重陽 中信 永和 積穗 昌平 五華 清水 秀峰 埔墘 江翠 

麗林 光復 樂利 蘆洲 及人 新莊 中港 裕民 林口康橋 桃子腳 大豐 

龍埔 中正 復興 網溪 秀山 新興 成州 自強 文林 永福 林口 

仁愛 重慶 康橋 裕德 竹林 

 

二、國小乙組：（順位排序 61-120） 

樹林 興南 錦和 溪洲 鶯歌 中山 東湖 厚德 德音 新泰 新林 

沙崙 崇德 三重 大同 頭湖 思賢 義學 金龍 文聖 五股 麗園 

三峽 新和 淡水 鄧公 北大 昌隆 大觀 淡海 正義 汐止 育才 

建國 鳳鳴 新市 竹圍 泰山 實踐 同榮 明志 介壽 頂埔 信義 

頂溪 南勢 光興 深坑 二重 頭前 三多 瑞芳 修德 國光 彭福 

二橋 豐年 大崁 天生 三芝 

 

三、國小丙組：（順位排序 121以後） 

八里 樟樹 聖心 武林 中園 光榮 白雲 安溪 青山 景新 柑園 

北峰 淡江 雙城 達觀 育德 青潭 新店 文化 更寮 育林 永吉 

昌福 長安 國泰 米倉 金山 雙峰 三光 興化 萬里 山佳 大埔 

興穀 北港 保長 插角 金美 吉慶 水源 成福 嘉寶 中湖 忠山 

坪林 育英 長坑 民義 興福 烏來 瑞濱 和平 澳底 雲海 義方 

興仁 雙溪 屈尺 種籽 野柳 有木 直潭 五寮 中角 東山 老梅 

瑞柑 三和 屯山 瑞平 坪頂 龜山 大成 中泰 石門 橫山 菁桐 

猴硐 大鵬 建安 瑞亭 上林 乾華 興華 永定 崁腳 石碇 九份 

大坪 瓜山 貢寮 牡丹 福隆 平溪 德拉楠 濂洞 十分 鼻頭 柑林 

福連    和美 

  



(附件二) 

新北市小學運動會田徑大隊接力規則 

1. 田徑大隊接力比賽項目，丙組為 8＊100公尺；甲、乙組為 12＊100公尺，採計時決賽。 

2. 參加選手服裝，全隊的式樣、顏色必須一致。褲子穿著應以短褲為限。違犯者，如未能於最後一

次檢錄前改善，不准出場比賽。比賽中違犯，該接力隊將被取消資格。 

3. 每一接力區有 20公尺長。只有在接力區內，才能進行起跑、助跑、接力棒傳接。每一接力區的

起跑準備位置，為接力區入口線內。 

4. 在 400公尺跑道進行比賽，第一棒至第三棒為分道比賽，第四棒選手通過 320公尺搶道線後即不

再分道。分道比賽時，選手可以在自己的跑道上標示記號，如使用自粘膠帶，最大面積為 5公分

＊40公分，而且色彩不可混淆跑道上其他永久記號。不分道比賽時，不可再跑道上標示記號。 

5. 第五棒以後之接棒選手，應在該接力區裁判指揮下，依前 1棒，接棒後出接力區之先後順序，由

內到外排列。接棒選手不可改變在接力區起點處原來排列的順序，否則，該接力隊將被取消資

格。 

6. 當進行不分道比賽時，接棒的選手在同隊傳棒隊員即將到達時，只要不改變原接棒區之排列、不

發生衝撞、不阻擋、不妨礙其他選手，可站在較為靠內圈的位置。 

7. 在整個比賽過程中，接力棒必須拿在手上。若掉棒時，必須由掉棒者拾回。掉棒選手可以離開自

己的跑道去拾棒，但不可由此而減少應跑距離，也不可因此而妨礙其他跑道選手。 

8. 接力棒的傳接，是以接力棒傳交於次一接棒者手中為完成。選手不可穿戴手套或在手中放置物

質，以獲得較佳接棒抓力。在接力區內的判定是根據接力棒的位置，而不是根據選手的身體位

置。如在接力區外傳接棒，該接力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9. 選手在接棒之前和傳棒之後，應留在各自跑道或傳棒後順行之位置，直到跑道通暢後離開，以免

阻擋其他選手。若離開自己的跑道或位置時，以致妨礙他隊選手進行比賽時，該接力隊將會被取

消資格。 

10. 用手推動或用其他方法（如場外陪跑）來協助選手者，該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11. 接力隊的正確名單與棒次，應在比賽前 1小時 30分至競賽組正式提出。 

12. 參賽選手需於比賽前 40分鐘，至檢錄處檢錄。 

 

  



(附件三) 

新北市參加「115 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計畫 

一、 宗旨：選拔新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小學優秀田徑選手，進行代表隊培訓活動，並代表

本市參加 115年度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爭取最佳成績。 

二、 選拔會議時間：115 年 3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3時（市小運閉幕典禮結束後）。 

三、 選拔會議地點：新北市板橋運動場簡報室。 

四、 選拔委員：由新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本局）聘任之。 

五、 參選資格：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在籍且仍在學之未超齡學生。 

六、 組訓組別：國小男童組、國小女童組。 

七、 選拔項目：依據 115 年度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競賽規程排定競賽項目辦理。 

八、 選拔依據： 

(一) 選拔成績：依本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田徑賽決賽成績。 

(二) 本市 115 年小學運動會田徑賽各單項（含全能運動）成績，男、女總排名（甲乙丙

組合併排序）徑賽前 2 名、田賽前 1 名者，得取得選訓資格，倘成績相同時，徑賽

依預賽，田賽依次佳成績決定選拔順位。 

(三) 各校 4×100M接力總排名第 1名且達 114年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中 4×100M接力第 6

名成績（第 6名成績：男生組 47.84 秒、女生組 51.35秒)者，保障決賽 4名選手取

得選訓資格。 

(四) 參賽項目、人數需視本局年度經費，由選拔委員會議決議後增減之。 

(五) 確定入選名單應由選拔會議決議公佈之。 

九、 代表隊組訓：由本局遴聘執行教練團負責組訓、參賽等事宜，教練團得調整選手參賽項

目。 

十、 凡無故或未能全程配合參與集訓之選手及教練，取消該選手及教練參賽資格，並函知所

屬學校。 

十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由本局修正後另行公告。 

十二、 附則: 參酌盃賽-「115 年青年盃田徑錦標賽」之決賽成績得列入選拔參考。「青年盃

田徑錦標賽」之個人參酌單項，需與「115年小學運動會田徑種類」同一參賽單項，

始得列入選拔參考。 

 


